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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鹏科技”或“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

于 2022 年 12 月 21 日通过电子邮件、传真或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2 年 12 月 22 日（星期
四）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二）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3名，实际出席监事 3名，会议由
监事会主席马燕君女士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通过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 3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 与会监事一致认为：《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及其摘要的内容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称《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
次激励计划的实施将有利于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明显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22 年 12 月 23 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深圳市豪鹏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摘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
（二）以 3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经核查认为：《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有助于保证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顺利进行，确保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规范运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22 年 12 月 23 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深圳市豪鹏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
（三）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核查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经对《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拟授予激励对

象名单初步审核后，监事会认为：
列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等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激励计划》及其摘
要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综上所述， 本次列入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所规定的条
件，其作为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公司将在召开股东大会前，通过公司网站或其他途径公示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公示期不少于
10天。 监事会将在充分听取公示意见后，于股东大会审议股权激励计划前 5 日披露对激励名单的审
核意见及其公示情况的说明。

（四）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及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经核查认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潘党育先生为公司 2023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解决了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融资面临的担保问题，支持了公司的发展，且该担保
免于支付担保费用，体现了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支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经
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本事项及其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22年 12月 23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豪鹏科技：关于 2023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实际控制人提供担
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7）。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提供担保额度预计

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经核查认为：本次担保额度是公司根据日常经营需要而进行的合理预计，符合公司经
营发展的实际需要。本次被担保的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公司能够充分了解其经营情
况，决策其投资、融资等重大事项，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本次担保额度预计事项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22年 12月 23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豪鹏科技：关于 2023 年度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28）。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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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独立董事辞职暨补选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关于非独立董事辞职事项
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非独立董事谢嫚女士递交的

书面辞职报告。 谢嫚女士因个人工作安排原因，申请辞去公司非独立董事职务。 谢嫚女士辞职后将不
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谢嫚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谢嫚女士辞去职务，不会影响公司相
关工作的正常进行，不会对公司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谢嫚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谢嫚女士
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的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董事会衷心感谢谢嫚女士
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

二、关于非独立董事补选事项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董事会的决策程序，促使董事和董事会有效地履行其职责，提高董事会规范运

作和科学决策水平，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于 2022年 12月 22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公司持股 3%以上股东深圳市惠友豪创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推荐，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资格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肖海伟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
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

本次补选非独立董事事项尚待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本次补选非独立董事工作完
成后，公司董事人数为 9人，其中独立董事 3人，占公司董事人数三分之一。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3 日

附件：肖海伟先生简历
肖海伟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生于 1980年，中南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士学位。 2019

年至今，担任深圳市惠友创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2014-2019 年担任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综合能源事业部总经理；2004-2013年担任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营销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肖海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
职条件。肖海伟先生不存在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
关规定受查处的情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制作 朱玉霞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DISCLOSURE信息披露DD4444 2022 年 12 月 23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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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2 日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了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相关的议案，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 12月 22日（星期四）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 12月 2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2022年 12 月 22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 12月 22日 9:15－2022年 12月 22日 15:00。

（二）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 260号恒逸·南岸明珠公司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邱奕博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七）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33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886,097,896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44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17,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32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885,980,296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51.44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的股东（以下简称“中小
投资者”）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31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29,288,32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5%。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 12 月 7 日刊登

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
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如下：
1.01《关于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的议案》
同意 1,885,452,19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8%；
反对 642,6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0%；
弃权 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表决结果：该子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

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 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

为：
同意 228,642,62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8%；
反对 642,6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0%；
弃权 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
1.02《关于向关联人采购燃料、动力和商品的议案》
由于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绍兴柯桥恒鸣化纤有限公司为浙江恒逸集团有限

公司的联营企业，浙江恒逸锦纶有限公司、杭州逸宸化纤有限公司为恒逸集团控股子公司。因此，浙江
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杭州恒逸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关联方对本子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同意 228,642,62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8%；
反对 642,6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0%；
弃权 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
表决结果：该子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

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 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

为：
同意 228,642,62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8%；
反对 642,6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0%；

弃权 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
1.03《关于向关联人销售商品、产品的议案》
由于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绍兴柯桥恒鸣化纤有限公司为浙江恒逸集团有限

公司的联营企业，浙江恒逸锦纶有限公司、杭州逸宸化纤有限公司为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
司， 海宁恒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恒逸集团之控股子公司浙江恒逸能源有限公司之合
营公司。因此，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杭州恒逸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关联方对本子议案进行
回避表决。

同意 228,639,62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7%；
反对 645,6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2%；
弃权 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
表决结果：该子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

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 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

为：
同意 228,639,62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7%；
反对 645,6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2%；
弃权 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
1.04《关于向关联人提供劳务服务的议案》
由于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绍兴柯桥恒鸣化纤有限公司为浙江恒逸集团有限

公司的联营企业，浙江恒逸锦纶有限公司、杭州逸宸化纤有限公司为恒逸集团控股子公司。因此，浙江
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杭州恒逸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关联方对本子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同意 228,648,72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1%；
反对 636,5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8%；
弃权 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
表决结果：该子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

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 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

为：
同意 228,648,72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1%；
反对 636,5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8%；
弃权 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
1.05《关于与香港新恒荣有限公司、浙江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和香港逸盛大化有限公司开展芳烃

等纸货贸易的议案》
同意 1,885,461,29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62%；
反对 633,5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6%；
弃权 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表决结果：该子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

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 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

为：
同意 228,651,72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2%；
反对 633,5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6%；
弃权 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
1.06《关于接受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融服务和支持的议案》
由于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目前持有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1916.SH，02016.HK）

494,655,630股股份，占其总股本的 2.33%。 因此，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杭州恒逸投资有
限公司作为关联方对本子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同意 228,835,72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3%；
反对 449,5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6%；
弃权 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
表决结果：该子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

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 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

为：
同意 228,835,72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3%；
反对 449,5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6%；
弃权 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
（二）审议通过《关于确定 2023年度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及控股子公司间互保额度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 12 月 7 日刊登

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
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1,843,090,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198%；
反对 43,003,89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800%；
弃权 16,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

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86,281,33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243%；
反对 43,003,89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755%；
弃权 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
（三）审议通过《关于开展 2023年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 12 月 7 日刊登

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
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1,885,449,19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6%；
反对 645,6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2%；
弃权 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

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228,639,62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7%；
反对 645,6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2%；
弃权 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
（四）审议通过《关于开展 2023年度商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 12 月 7 日刊登

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
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1,885,458,29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61%；
反对 636,5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7%；
弃权 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

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228,648,72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1%；
反对 636,5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8%；
弃权 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
（五）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资金支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 12 月 7 日刊登

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
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因此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杭州恒逸投资
有限公司作为关联方对本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226,330,08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10%；
反对 2,955,14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89%；
弃权 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

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226,330,08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10%；
反对 2,955,14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89%；
弃权 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
（六）审议通过《关于对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 12 月 7 日刊登

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
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1,855,421,91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736%；
反对 30,672,88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263%；
弃权 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

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98,612,34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621%；
反对 30,672,88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77%；
弃权 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
（七）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董监高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 12 月 7 日刊登

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
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1,885,044,97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
反对 642,6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弃权 410,32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

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228,235,40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4%；
反对 642,6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
弃权 410,32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
（八）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 12 月 7 日刊登

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
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1,885,100,17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71%；
反对 994,61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27%；
弃权 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

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228,290,61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5%；
反对 994,61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4%；
弃权 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
（九）审议通过《关于增加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暨调整关联交易实施主体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 12 月 7 日刊登

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
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9.01《关于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的议案》
同意 1,885,452,19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8%；
反对 642,6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1%；
弃权 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表决结果：该子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

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 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

为：
同意 228,642,62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8%；
反对 642,6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0%；
弃权 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
9.02《关于与香港新恒荣有限公司开展芳烃等纸货贸易的议案》
同意 1,885,461,29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62%；
反对 633,5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6%；
弃权 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表决结果：该子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

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 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

为：
同意 228,651,72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2%；
反对 633,5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6%；
弃权 3,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于野、竺艳；
3. 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3.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